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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 及 CPTPP 對台灣經濟影響簡析 

摘要 

    全球兩大區域整合協定中，CPTPP 已於 2018 年生效，RCEP

預定於 2020 年底前完成簽署，前者成員國占台灣貿易比重約

25%，後者占 59%，因此，這些區域整合協定的生效，將對台灣

出口、投資及產業造成相當大的衝擊。依據分析結果，若台灣因國

際政治因素被排除在外，RCEP 生效對我 GDP、投資及出口相對

CPTPP 受創較為嚴重，因此，加入 CPTPP 將可減緩區域整合的影

響程度。由於加入區域經貿整合需要結合官民力量共同推行，本文

對政府建議：(1)協助產業做好入會的準備；(2)可藉由美國的經濟

共榮網絡，為未來的雙邊協定建立多元溝通管道；(3)可透過多方

洽簽或更新投資等協定、技術合作等模式，先彌補不足所帶來困

境。對業者而言，建議：(1)以「民間先行，官方在後」方式協助，

與區域協定成員國企業進行對話、溝通；(2)善用國際場合，串聯

他國企業界支持台灣加入區域整合協定。 

 

一、 前言 

由中國及東協主導全球最大的多邊貿易體系—「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終於在 2019 年 11

月舉辦的領袖會議正式達成共識，但 RCEP 成員國除中國以外的人口最多的國家

—印度，則以憂心調降關稅傷害農民及可能擴大與中國貿易赤字為由，於 2019

年 12 月宣布退出，為 RCEP 帶來是否達到共識的疑慮？ 

雖然 2020 年 5 月中國商務部表示 RCEP 會爭取在 2020 年領袖會議召開時

簽署，李克強總理也在兩會中外記者會表示要如期簽署 RCEP。RCEP 內部方面，

包括 5 月 23 日 15 國經貿部長的視訊會議的會後發表聲明，表示將在今年稍晚

會簽署 RCEP，並稱 COVID-19 疫情更增加 RCEP 協定的重要性。6 月 23 日召

開 COVID-19 疫情爆發後的首次的 15 國經貿部長會議，即就市場進入及印度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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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參與 RCEP 等議題進行討論，會後的聯合聲明(Joint Statement)，再次確認於

今年內完成簽署 RCEP 之決心，擬全力恢復多邊貿易體制，加強區域統合；另決

定加強聯合復甦受疫情嚴重影響之貿易與投資及全球供應鏈，達成提振全球經濟

及永續成長之目標，並表示印度為 RCEP 之重要參與國家，RCEP 企盼印度重回

加入。 

相較於 2018 年 12 月 31 日生效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目前 11 個成員國中，已有墨西哥、日本、新加坡、澳洲、紐西蘭、加

拿大、越南等 7 國完成國內批准程序，開始實施；秘魯、智利、馬來西亞、汶萊

等國則尚未完成國內程序。印尼曾呼籲未加入 CPTPP 的東協 6 國(印尼、泰國、

菲律賓、緬甸、寮國與柬埔寨)，以集體協商方式，爭取更佳談判條件加入 CPTPP，

今年以來，日本政府研議擴大 CPTPP，擬將台灣、泰國、菲律賓等多個亞洲國家

納入組織之中，然泰國內閣因國內各團體反對聲浪高、朝野欠缺共識，已於 4 月

27 日撤回加入 CPTPP 提案，擱置加入 CPTPP 計畫，菲國及其他未加入東協國

家至今仍未表態，反而是遠在歐洲的英國在退出歐盟後，於 6 月 17 日正式宣布

將爭取加入 CPTPP。 

對台灣而言，與這兩大自貿協定經貿關係，前者 RCEP 係由中國主導，而中

國是我國最大貿易夥伴，近年來占我貿易比重超過 24%，其餘 14 國家合計占我

國貿易比重超過 33.4%；後者 CPTPP11 國占我總貿易比重則高達 25.1%，顯示

這兩大區域經濟整合的進展，攸關台灣以出口導向立國的未來發展。因此，本研

究將援引兩篇研究以瞭解台灣加入與否的影響，以及受影響產業分析，以提供業

界參考。 

二、 CPTPP 及 RCEP 發展現況 

(一)CPTPP 

CPTPP 成員國目前有 11 個，GDP 總額達 10.2 兆美元，占全球 GDP 之



3 
 

13.6%，依據協定條款內容，此協定只需過半成員國完成法規修改，並以書面通

知存放機構其已完成各自適用的法律程序之日起 60 日即可生效，於是 2018 年

3 月 8 日成員國在智利簽署，在墨西哥(2018 年 6 月 28 日)、日本(2018 年 7

月 6 日)、新加坡(2018 年 7 月 9 日)、紐西蘭(2018 年 10 月 25 日)、加拿大

(2018 年 10 月 29 日)、澳洲(2018 年 10 月 31 日) 陸續完成國內審議的程序及

通知存放機構程序，CPTPP 仍於 2018 年 12 月 30 日生效，越南則是在 2018

年 11 月 15 日完成國內審議程序的第 7 個國家，目前秘魯、智利、馬來西亞、

汶萊等 4 個成員國尚未完成國內程序，未來俟 11 成員國均完成「國內審議」後，

該協定即可開始制定「路線圖」。 

2019 年 1 月 19 日在東京召開 CPTPP 第一次部長級執委會會議，並發布會

後聯合聲明，會中除討論後續 CPTPP 執行的行政安排、爭端解決程序規則及機

制行為準則等事宜外，也討論新成員國加入程序規定等議題。迄今，美國川普總

統表達若能在 CPTPP 獲得比以前 TPP 更好的條件，不排除加入。在 TPP 時期，

包括哥倫比亞、菲律賓、泰國、台灣、韓國、印尼與英國等均曾表示加入意願[註

1]。目前亞洲部分，南韓因日韓的徵用工事件，日本取消南韓貿易優惠待遇影響，

進而取消加入日本主導 CPTPP 相關談判；泰國內閣因考量 CPTPP 將對其環境

保護、農業、政府採購藥品[註2]和 COVID-19 疫情等領域造成不利影響，已於

2020 年 4 月 27 日撤回提交加入 CPTPP 提案；台灣也積極表達加入 CPTPP，

蔡總統於 7 月 7 日接見加拿大駐台代表時亦表示，疫情後各國都推動振興經濟，

若台灣能加入 CPTPP 並與加國簽訂投資促進保障協定，對區域經濟動能及台加

經貿關係非常有助益；其餘亞洲國家因疫情關係對相關議題暫無消息。另外，英

國在 6 月 17 日宣布將爭取加入 CPTPP，此將有助於英國因應 COVID-19 疫情

的挑戰，也有助於英國將貿易關係多元化，7 月 6 日英國國際貿易 DIT 部長 Liz 

Truss 表示，英國已經脫歐，盼透過加入 CPTPP，簽署在服務和數位領域等相關

協議，發揮英國優勢。中國李克強總理[註3]近期公開宣布，中國願意以開放、透

明的態度，考慮加入 CPTPP，雖然目前中國仍未有具體行動，也未見可行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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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但已牽動未來區域整理的情勢。 

目前 CPTPP 協定本文共有 7 條，包括 TPP 協定之納入、暫緩實施特定條文

的適用、生效、退出、加入、CPTPP 檢討及正式文本等規定。CPTPP 協定內容

係在 11 個成員國同意下延用 TPP 協定文本內容，包括 30 章節、各國關稅減讓

表、非符合性措施(NCM)清單，及各會員間之附帶協議(side letters)等。由於

2017 年 美 國 退 出 TPP ， 原 本 美 國 為 其 產 業 利 益 而 推 動 的 在 智 慧 財 產 權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PR)保護[註4]、投資人對地主國爭端解決機制

(Investor-To-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ISDS)[註5]及政府採購等

20 項目，在考量 11 國的經濟發展程度不一，且仍須對產業有一定的保護，凍結

及暫緩適用(Suspension of application)。這 20 個項目並非刪除，仍屬 CPTPP

的一部分，只不過其未來發生效力的時間尚待成員國決定，因此，由表 1 可知仍

有 21 個章節完全無變動，這也顯示成員國仍堅守維持高標準規範決心，以及他

們期待 CPTPP 可成為 21 世紀國際貿易規則的指標性協定。 

 

 

 

 

表 1 CPTPP 有納入凍結條款之 TPP 章節對照 

TPP 章節名稱 CPTPP 是否變動 TPP 章節名稱 CPTPP 是否變動 

1.初始條款及一般定義 未變動 16.競爭政策 未變動 

2.貨品之國民待遇與市

場進入 

未變動 17.國營企業(SOEs)

及 指 定 的 壟 斷 企

業 

未變動 

3.原產地規則及執行程

序 

未變動 18.智慧財產權 主要有四大類條款凍結 

4.紡織品與成衣 未變動 19.勞工 未變動 

5.關務程序及貿易便捷 凍結§5.4.1(f)第 2 段 20.環境 凍 結 §20.17.5 及 註 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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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26；刪除「依照其他準

據 法 」 (or another 

applicable law)文字 

6.貿易救濟 未變動 21.合作及能力建構 未變動 

7.食品安全檢驗及動植

物防疫檢疫措施(SPS) 

未變動 22.競爭力及企業營

運促進 

未變動 

8.技術性貿易障礙 未變動 23.發展 未變動 

9.投資 排除「投資協議」及「投

資授權」 

24.中小企業 未變動 

10.跨境服務貿易 凍結 Annex10-B,第 5 及

6 段(邸政專營交叉補貼) 

25.法規調和 未變動 

11.金融服務業 凍結最低待遇標準尋求

ISDS 與附件 11-E 

26.透明化與反貪腐 凍結 Annex26A 藥品與

健保程序第 3 條應予

「程序公平」之要求 

12.商務人士短期進入 未變動 27.行政管理與制度

性條款 

未變動 

13.電信 凍結§13.21.1(d) 得要 求

主管機關「重新考量」之

條款 

28.爭端解決 未變動 

14.電子商務 未變動 29.例外規定 未變動 

15.政府採構 勞工條件不用納入政府

採購考量；從協定生效３

年延長為５年後，才需就

地方政府也納入政府採

購開放範圍進行談判 

30.最終條款 將依據 CPTPP§3-5 規

定 

資料來源：顏慧欣(2018.6.1)，《從 TPP 到 CPTPP》，網址：

https://web.wtocenter.org.tw/Node.aspx?id=76 

依 CPTPP 關稅降稅水準與期程來看，如表 2 所示，除新加坡平均關稅為 0

外，其他會員國平均關稅約為在 2.5%~9.4%間，又以越南(9.4%)、馬來西亞

(6.2%)、智利(6.0%)及祕魯(4.9%)等稅率較高。除越南(69.5%)、馬來西亞(84.1%)、

墨西哥(77.5%)外，其他成員國在 CPTPP 生效即適用零關稅的工業產品稅項比例

平均可達 90%以上，在執行期滿時平均約有 99%工業產品降為零關稅。連自由

化程度最低之越南，在執行期滿(16 年)後，工業產品零關稅比例也達到 97%，

這意味著未來 CPTPP 11 個成員國間將移除所有關稅。 

表 2  CPTPP 各成員國工業產品降稅概況(依項目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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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平均 

關稅 

零關稅比率 
最長期限(年) 最長降稅年產品 

生效日 最終 

越南 9.4 69.5 97.6 16 成衣 

馬來西亞 6.2 84.1 100.0 16 槍枝及零件 

智利 6.0 95.2 100.0 8 紡織原料、成衣服飾 

墨西哥 5.2 77.5 99.8 16 成衣服飾 

秘魯 4.9 80.5 100.0 16 紡織原料、成衣服飾 

汶萊 4.0 90.6 100.0 11 芳香混合物、煙火 

加拿大 3.6 96.3 100.0 12 
大客車、貨車、特用車、特用船舶(拖

船、挖泥船) 

澳洲 3.1 91.9 99.9 4 鞋靴、地毯、成衣服飾品 

日本 3.1 94.7 99.2 16 皮革、毛皮製品、木材、合板、鞋靴 

紐西蘭 2.5 93.8 99.5 7 
螺釘、塑膠板、地毯、成衣、服飾品

(115 項)、磁磚、木製家具、衛生棉 

新加坡 0.0 100.0 100.0 0  

資料來源:劉大年(2019.6.21)，《台灣加入 CPTPP 之分析》 

(二)RCEP 現況 

2011 年由東協(ASEAN)召開的第 19 屆峰會提出，亞洲將另一個區域型經

貿合作，2012 年的第 44 屆 ASEAN 經濟部長會議中，同意 ASEAN 成員國與

中、日、韓、澳、紐、澳、印等 6 個經貿夥伴在 2012 年底前啟動 16 國間 RCEP

談判工作，直到 2019 年 11 月 4 日的第三屆 RCEP 峰會會後的領導人會議聯合

聲明，表示 RCEP 15 成員國已經完成 20 個章節的文本及所有的市場准入問題的

談判，惟印度莫迪總理以 RCEP 違反印度國家利益為由拒絕加入，並於 12 月正

式宣布退出 RCEP，其餘的 15 個成員國仍啟動法律文本審核工作，預計於 2020

年完成簽署。 

2020 年受到 COVID-19 疫情延續至今的影響，RCEP 各成員國亟待解決經

濟衰退問題而延宕既定敲定文本內容的程序，ASEAN 與中日韓(東協加三)於 6

月 4 日召開的「有關紓緩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對經濟影響」的經貿部長

特別虛擬會議，再次提到要透過解決貿易壁壘、促進貿易投資、拓展合作領域等

方式來加強經貿合作，共同努力推進區域經濟整合，不會因為疫情停下腳步，並

致力於年內簽署 RCEP，加強貿易投資便利化合作，促進跨境貿易投資發展。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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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來的 6 月 23 日 RCEP 經貿部長級視頻會議，15 個成員國表示將會按第三次

RCEP 領袖會議共識於年內簽署 RCEP，並表示將對印度保持開放，希望印度重

返談判。 

以目前 RCEP 成員國間自由貿易協定來看，如表 3，原本東協(ASEAN)，以

「ASEAN+1」模式，分別與中國(2002 年)、印度(2003 年)、日本(2008 年)、韓

國(2009 年)、紐澳(2009 年)等簽署 5 個 FTA 串接在一起，而 ASEAN 以外成員

國中，中韓間有 FTA，但中日及日韓間沒有 FTA，若 RCEP 生效後，中日韓彼此

將有降稅的待遇，將有助於對外經貿擴展。就退出成員國-印度來看，ASEAN+

印度早在 2003 年已經簽署，中澳及中紐的 FTA 目前仍在雙邊諮商中，而中印間

並沒有 FTA，印度在 RCEP 談判重點是關稅減讓的立場與其他成員國意見相左，

其他成員國希望人口占全球第二位的印度在 15 年內大幅調降貨物關稅及開放服

務業市場，但印度憂心此舉將衝擊國內的服務業、汽車業、農牧業影響甚鉅，進

而擴大對中國、紐、澳等國的貿易逆差[註6]問題，尤其是印度主張調降關稅基期

應以 2019 年為基期逐年往下調，但目前 RCEP 決議關稅調降基期，應以 2013

年為準，若印度加入 RCEP 不僅關稅收入驟減，且隨著中國大量商品流入，將導

致印度在紡織品與電子產品的競爭力受損，再加 7 月初中印爆發流血衝突後，印

度回歸 RCEP 談判桌上的可能性很低，為此印度於 7 月 15 日啟動停滯 7 年之久

的歐盟高峰會議但未如預期在雙邊貿易協定上有所突破，僅在印歐戰略夥伴

2025 年藍圖中重申致力達成雙邊投資與貿易協定的承諾。因此，RCEP15 成員

國今年以來已舉行三次會談，印度均未出席來看，今年要實現 16 個國家簽署

RCEP 的目標機率渺茫。 

表 3 RCEP 成員國間經貿協定 

 ASEAN(10 國) 中國 日本 韓國 澳洲 紐西蘭 印度* 

ASEAN(10 國)  ○ ○ ○ ○ ○ ○ 

中國 
○ 

(2002) 
 ╳ ○ ○ ○ ╳ 

日本 
○ 

(2008)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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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 
○ 

(2009) 

○

(2015) 
╳  ○ ○ ○ 

澳洲 
○ 

(2009) 

○

(2015) 
○(2014) 

○ 

(2014) 
 ○ ╳ 

紐西蘭 
○ 

(2009) 

○

(2008) 

○ 

(TPP,2006.2) 

○ 

(2014) 

○ 

(1982) 
 ╳ 

印度* 
○ 

(2003.10) 
╳ 

○ 

(2011.2) 

○ 

(2009.8) 
╳ ╳  

註 1：○代表已簽署 FTA；╳表目前未簽署 FTA 或刻正談判中；＊表目前已宣布退出 RCEP 

註 2：（）表簽署或生效時點 

資料來源：經濟部貿易局。 

雖然 RCEP 文本章節至今未公布，由經濟部貿易局網站可得知的 RCEP 涵蓋

議題包括 20 個部分，與 TPP 文本對應的可能章節如表 4，包括成衣服飾(第 3

章)、技術性貿易障礙(第 8 章)、跨境服務貿易(第 10 章)、國營企業(SOEs)及指

定的壟斷企業(第 17 章)、勞工(第 19 章)、環境(第 20 章)、發展(第 23 章)、.法

規調和(第 25 章)、透明化與反貪腐(第 26 章)及行政管理與制度性條款(第 27 章)

等，不過 RCEP 文本內容仍需等待正式公布，才能明確瞭解其開放程度。不過就

歷次談判內容研判，RCEP 協調和 5 個 ASEAN+1 協定之關稅稅率，使六個外部

經濟夥伴(中日韓澳紐印)洽談貨品及服務貿易的開放，並在同為 CPTPP 規範下

的日本、紐澳等成員國倡議下，參酌 CPTPP 開放內容，可進一步提升 RCEP 成

員及東亞區域內的貿易及投資自由化程度。 

 

表 4 RCEP 涵蓋議題與 TPP 章節對應 

RCEP 涵蓋議題 可能對應 TPP 的章

節 

RCEP 涵蓋議題 可能對應 TPP 的章節 

1.初始條款及一般定義 第 1 章 11.智慧財產權 第 18 章 

2.貨品貿易 

(仍有考慮給予特殊與差別

待遇)  

第２章強調貨品交

易的國民待遇與市

場進入 

12.電子商務 第 14 章 

3.原產地規則 第４章 13.競爭 第 16 章競爭政策 

第 22 章競爭力及企業

營運促進 

4.關務程序及貿易便捷化 第５章 14.中小企業 第 2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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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食品安全檢驗及動植物

防疫檢疫措施(SPS) 

第 7 章 15.經濟和技術合作 第 21 章合作及能力建

構 

6.標準、技術法規及符合性

評鑑程序 

第８章 16.政府採構 第 15 章 

7.貿易救濟 第 6 章 17.一般規定及例外 第 29 章例外規定 

8.服務貿易 

(金融、電信和專業等服務

之附件) 

第 10 章跨境服務

貿易 

第 11 章金融服務 

第 13 章電信服務 

 

18.體制性安排  

9.自然人移動 第 12 章商務人士

短期進入 

19.爭端解決 第 28 章 

10.投資 第 9 章 20.最終條款 第 30 章 

資料來源：經濟部貿易局。 

 

三、 台灣加入 CPTPP 及 RCEP 的影響評估 

(一)美中貿易戰及亞太經貿協定對台灣的影響 

國際知名智庫彼特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6 月出版的最新報告，如表 5 所

示，美中貿易戰對 2030 年全球、CPTPP 及 RCEP 成員國、台灣等的實質所得影

響評估指出，美中貿易戰將使全球實質所得損失達 3,010 億美元，其中 CPTPP

受到貿易戰影響，對全球實質所得貢獻預估將減少 260 億美元；RCEP 15 個成

員國簽署後，反而因貿易戰增加對全球實質所得的貢獻約 230 億美元。 

過去 PIIE 推估 CPTPP 及 RCEP 生效對台灣實質所得影響結果顯示，台灣未

加入 RCEP 的影響幅度較 CPTPP 為高，而此次再加美中貿易戰變因觀察，美中

貿易戰對台灣 2030 年實質所得影響不明顯，對出口效益會減少 40 億美元；反

而是 RCEP 15 國生效後，台灣 2030 年出口將減少 80 億美元，實質所得減少 30

億美元，衰退 0.4%，主要係因中國及東協是我國第一及第三大貿易夥伴，而 PIIE

報告也指出印度加入 RCEP，台灣可透過台印間經貿交流擴展減緩台灣未加入

RCEP 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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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美中貿易戰及亞太區域協定對各國實質所得影響 

單位：億美元，% 

國家 

或地區 

2030 年 

所得 

情境一：沒貿易戰 情境二：有貿易戰 

CPTPP RCEP15 RCEP16 貿易戰 CPTPP RCEP15 RCEP16 

全球 1,338,010 1,470 1,860 530 -3,010 1,210 2,090 530 

RCEP15 435,160 870 1,740 -60 2,840 700 1,870 -50 

美國 257,540 -20 10 0 -230 -120 100 0 

中國 278,390 -100 850 80 -3,040 -280 1,000 90 

印度 54,870 -40 -60 600 100 -30 -60 600 

日本 49,240 460 480 -90 50 470 460 -90 

韓國 22,430 -30 230 -20 50 -30 230 -20 

台灣 7,760 0 -30 0 0 0 -30 0 

資料來源：Peter A. Petri (PIIE) and Michael G. Plummer(2020), “East Asia decoupl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war, COVID-19, and East Asia's new trade blocs”PIIE Working 

Paper. 

(二)加入 RCEP 及 CPTPP 對台灣影響 

再依據台灣經濟研究最新的 RCEP、CPTPP 對台灣貿易影響評估報告[註7]指

出，在 RCEP 及 CPTPP 生效之情境下，若貨品關稅全部免稅及服務開放 25%的

假設前提下，如圖 1 所示，兩大經貿協定的生效有助於全球 GDP 的增加，且

RCEP 的效益高於 CPTPP。惟中韓兩國受到 CPTPP 生效影響，其 GDP 會減少；

若比較台灣加入 CPTPP 前後，對兩國 GDP 影響來看，其減幅分別由未加入前-

0.004%、-0.011%，擴大至-0.009%及-0.014%，而全球、日本、越南則因台灣

加入 GDP 呈現上升。另一方面，台灣若加入 RCEP 對全球及亞洲主要國家 GDP

的貢獻是正向的，其中越南因台灣加入後，GDP 增加 0.11 個百分點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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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同附註７。 

圖 1 RCEP、CPTPP 生效前後對台灣及亞洲主要國家 GDP 之影響 

 

從投資面來看，如表 6 所示，當 RCEP 生效後，中日韓越等國的投資需求呈

現增加，台灣若加入 RCEP 投資會增加 1.93%，未加入則減少-1.08%，此外，

台灣加入 RCEP 會讓越南投資增加 0.83 個百分點，幅度最高。當 CPTPP 生效，

中韓因不在成員國內，投資呈現減少，反之日越兩國投資可會增加；台灣若加入

CPTPP 投資會增加 1.13%，未加入則減少-0.07%，此外，台灣加入 CPTPP 會讓

越南投資增加 1.29 個百分點，幅度最高，同時中韓兩國投資會分別減少-0.04 及

-0.01 個百分點。 

就出口額觀察，當 RCEP 生效後，中日韓越等國的出口額呈現增加，台灣若

加入 RCEP 出口額會從-0.77%增加至 2.81%，此外，台灣加入 RCEP 會讓越南

出口額再增加 0.6 個百分點，幅度最高。當 CPTPP 生效，韓國雖不是 CPTPP 成

員國，但出口呈現增加，僅中國出口額呈現減少，日越兩國出口額也呈現增加；

台灣若加入 CPTPP 出口額會從-0.01%上升至 1.34%，此外，台灣加入 CPTPP

會讓越南出口金額增加 0.84 個百分點，幅度最高，同時中國出口額會減少-0.05

個百分點。 

 

表 6 RCEP 及 CPTPP 生效對全球、中日韓台等國投資及出口額影響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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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 
情境一：RCEP 生效 情境二：CPTPP 生效 

台灣加入 台灣未加入 變動百分點 台灣加入 台灣未加入 變動百分點 

中國 0.75 0.71 0.04 -0.12 -0.09 -0.04 

日本 2.78 2.71 0.07 0.59 0.43 0.16 

韓國 4.29 4.27 0.02 -0.13 -0.11 -0.01 

台灣 1.93 -1.08 3.01 1.13 -0.07 1.20 

越南 5.90 5.07 0.83 4.43 3.14 1.29 

出口額 
情境一：RCEP 生效 情境二：CPTPP 生效 

台灣加入 台灣未加入 變動百分點 台灣加入 台灣未加入 變動百分點 

中國 2.48 2.31 0.17 -0.07 -0.02 -0.05 

日本 3.47 3.38 0.09 1.34 1.20 0.15 

韓國 3.94 3.92 0.02 0.01 0.01 0.00 

台灣 2.81 -0.76 3.57 1.34 -0.01 1.35 

越南 4.27 3.67 0.60 1.63 0.80 0.84 

資料來源：同附註７。 

再分析台灣製造業部門生產的影響程度，當 RCEP 及 CPTPP 生效時，台灣

不管是否加入，皆會受益的製造業，包括乳製品、紙類及印刷製品、塑橡膠製品、

其他運輸設備等部門；當 RCEP 生效，台灣不管是否加入，皆可能受損的部門是

服飾品製造業；當 CPTPP 生效，台灣不管是否加入，皆可能受損的製造業包括

豬肉及其他肉類加工、糖、飲料及菸草製品、電力及設備製等部門。 

當台灣加入 RCEP 可能受益，不加入則會受損的製造業，計有豬肉及其他肉

類加工、其他農產品加工、飲料及菸草製品、皮革製品、石油及煤製品、化學材

料、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汽車及其零件等部門；當台灣加入 CPTPP 可能受益，

不加入則會受損的製造業，則有米、服飾品、石油及煤製品、基本金屬、汽車及

其零件製造、其他等部門；台灣只要加入 RCEP 或 CPTPP 等區域協定，皆可能

受損的製造業，包括牛肉、羊肉等內類屠宰品、木製品、其他金屬製品、電腦、

電子及光學產品、電力及設備製造，及其他機械設備等部門。 

再就台灣加入協定對中日韓越等製造業部門的影響來看，就中國而言，原本

因 RCEP 生效受益但因台灣加入而受損的製造業為紡織品、飲料及菸草製品：原

本因 CPTPP 生效受益但因台灣加入而受損的製造業為紡織業。在日本方面，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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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因 CPTPP 生效受益但因台灣加入而受損的製造業為皮革製品、基本金屬等部

門：原本因 CPTPP 生效受損但因台灣加入而受益的製造業為化學材料業。在韓

國方面，原本因 CPTPP 生效受益但因台灣加入而受損的製造業為紡織品、服飾

品、皮革製品、化學材料、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其他運輸設備等部門。越南方

面，台灣是否有加入區域協定，雖不會對其製造業生產不會產生反轉，但原本

RCEP 生效就受益再因台灣加入，讓受益程度加大的製造業為紡織品、服飾品、

皮革製品及電力與設備製造等部門：原本因 CPTPP 生效就受益再因台灣加入，

讓受益程度加大的製造業為牛肉、羊肉等肉類屠宰品、紡織品、服飾品及皮革製

品等部門。 

 

四、 結論 

放眼國際，亞太地區的區域整合正在飛快地進行，CPTPP 於 2018 年生效，

RCEP 預定 2020 年底完成簽署，前者 CPTPP11 國與台灣貿易額達 1,550 億美

元，占比達 25%，後者 RCEP15 國與台灣貿易額達 3,670 億美元，占比達 59%，

但台灣因政治因素，被排除區域經濟整合外，再加上台灣主要競爭對手洽簽 FTA

腳步不停歇，對台灣出口構成莫大的壓力。像美韓 FTA 生效後，韓國在美國市占

率 2005 年至 2012 年平均為 2.66%上升至 3.02%(2013 至 2019 年)的 3.02%，

相對台灣則由 1.93%降至 1.79%，這也造成台灣出口產品高度集中於資訊科技

協定(ITA)免關稅的貨品，導致我國出口易受單一特定產業榮枯影響，不易分散及

轉型。 

目前台灣已針對 CPTPP 談判，提出 12 項修法草案，其中項有 8 項已完成

修法，另 4 項包括專利法、商標法、著作及數位通訊傳播法等將再提案審議，期

能在第二輪談判爭取入會。因此，針對爭取未來參與區域整合機會，建議政府： 

1.協助產業做好入會的準備 

由於加入 CPTPP 擴大出口動能，創造就業機會，帶動經濟成長，不僅可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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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台灣產業在亞太供應鏈的地位，可提供產業轉型的契機。台灣需要對市場開放，

制度改革及法規與 CPTPP 接軌先做好準備外，也需加強與國內團體的溝通[註8]，

尤其依據前述分析結果，針對台灣只要加入 CPTPP 或 RCEP 區域協定，可能受

損的製造業部門，以降低未來自由化的阻力。 

2.藉由打入美國的經濟共榮網絡，為未來的雙邊協定建立多元溝通管道 

此次疫情後，由美國國務次卿克拉奇主導，與信賴的夥伴9建立「經濟共榮

網絡（Economic Prosperity Network, EPN）」聯盟，係與相同標準的企業和民

間社會團體，針對數位業務、能源、基礎建設、研究、貿易、教育及商務等領域

進行交流合作，若能進入美國主導的雙邊(Bilateral)EPN 應,一個機會，與美國友

好的貿易夥伴共享價值鏈外，亦可建立長期信賴的合作管道為未來雙邊或多邊協

定建立溝通的管道，以減低未來洽簽的阻力。 

3.可透過多方洽簽或更新投資等協定、技術合作等模式，先彌補不足所帶來困境 

我國早在 1990 年代已與加坡、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越南、泰國等 6

個東協國家及印度簽署投資保障協定，惟簽署時間已久，內容已不符時宜，須進

一步進行內容調整與增修。或可參考日韓作法，加強建立與區域協定成員國間，

尤其新興的柬埔寨、緬甸、寮國等國經貿合作關係，像是提供技術協助與能力建

構(Technical Assistance / Capacity Building)、官方援外計畫(ODA)等政策或措

施等，以彌補外交不足，進而改善雙邊實質關係。 

企業經營的全球布局應視為台灣國力延伸，企業可以因政府洽簽雙邊或多邊

協定而獲得更多保障，因此，對企業建議： 

1.以「民間先行，官方在後」方式協助，與區域協定成員國企業進行對話、溝通 

像政府推南向政策，採行民間主導，政府支持，對新南向政策國家，政府除

積極盤點新南向政策執行以來的成效，爭取與東協談判取得 AFP 身份；或是以

新南向成果申請 EEP 身份[註10]，加入 RCEP 第二輪新成員談判[註11]。產業界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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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7 年 3 月工總成立亞太產業合作推動委員會(Committee on Asia-Pacific 

Industrial Cooperation, CAPIC)，優先鎖定泰國、越南、馬來西亞、印尼、菲律

賓及印度動產業合作，目前整合諸多產業合作資訊與資源的成果，建議業界藉由

前述分析台灣入會後對該國產業發展有加乘效應作為雙方進步合作領域，除協助

台商布局第三地外，也可透過平台擴大新南向的成效，加快台灣參與區域整合協

定的腳步。 

2. 善用國際場合，串聯他國企業界支持台灣加入區域整合協定 

像 APEC 中的企業諮詢委員會(APEC 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 ABAC)[註

12]為常設機制，係由企業界提供建言給 APEC 領袖。依據 ABAC 工作小組區分

成以下五個，包括區域經濟整合工作小組(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Working Group, REIWG) 、 金 融 與 經 濟 工 作 小 組 (Finance and Economic 

Working Group, FEWG)、數位創新工作小組 (Digital Innovation Working 

Group, DIWG）、微中小企業與創業家精神工作小組(Micro,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 Entrepreneurship Working Group, MSMEEWG)及永續發展工

作小組(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orking Group)，加上 ABAC 一年定期召

開 4 次會議，並將研議所得撰成年度建言書，作為 APEC 領袖制定相關議題參

考。因此，企業界可利用這些國際場合，串聯與我友好企業推動我國加入區域整

合的腳步。 

 

 

 
1 TPP 時期表示加入興趣國家包括哥倫比亞(2010 年 1 月)、菲律賓(2010 年 9

月)、泰國(2012 年 11 月)、台灣(2015 年及 CPTPP 時期)、韓國(2013 年 11

月)、印尼(2015 年 10 月)等 

2 CPTPP 將妨礙泰國強制授權下採購抗逆轉錄病毒藥物，泰國透過此作法獲得

通用的抗愛滋病毒學名藥，10 多年來幫助 10 萬人以上的病患，每年節省超過

50 億泰銖醫療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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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侵害著作、表演及錄音物所使用之有效科技保護措施；對故意移除或變更任

何權利管理資訊；載有節目之鎖碼衛星及有線訊號之保護，暫緩應予「刑事懲

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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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的 60％以上。印度擔憂加入 RCEP，不但對印度國內的服務業、汽車業、農

牧業影響甚鉅，並加大印度對中國大陸、紐、澳等的貿易逆差 

7 黃科智(2020.7.6)，《RCEP、CPTPP 生效前後對台灣及主要亞洲貿易國家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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